附件3

2026年市级农业产业发展
项目实施指导意见

2026年市级农业产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牛羊高质量发展贴息、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设、智慧农业“四大行动”推广应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市级资金、推进种业振兴、市级产业集群建设、市级产业园建设、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示范园区建设、粮油作物机械化生产水平提升、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等。
一、农产品加工及农业全产业链贴息（牛羊高质量发展）
为推动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支持万州、黔江等29个区县实施农产品加工及农业产业链贴息（牛羊等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对具有一定规模、从事牛羊等畜禽产业生产活动的经营主体，2025年以来发展牛、羊、家禽、生猪、饲草等产业产生的贷款给予贴息（如贴息资金紧张应优先支持牛羊产业），贴息比例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0%。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利用自有资金提高贴息比例。经营主体经营状况良好，具备按期偿还银行信贷资金的能力，并向区县农业农村部门（畜牧部门）提供必要贷款及利息的佐证资料。区县农业农村部门（畜牧部门）要认真审核并征求区县财政部门意见，防止主体多头申报、重复申报。
联系人：陈勇 ，89133831。
2、 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设
为切实解决我市畜禽养殖规模化、设施化、智能化水平不高、稳产保供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不够强的突出问题，2026年支持涪陵、长寿等2个区实施中小规模畜禽养殖场标准化建设试点项目，支持巴南、江津、荣昌、梁平等4个区实施未来猪场建设试点项目。
资金主要用于：1.支持中小规模畜禽养殖场（不支持大型养殖场）标准化建设。每个项目区至少支持建设5个畜禽养殖场，其中至少1个生猪养殖场。项目建成后，按照《重庆市畜禽养殖场标准化评分细则》，对评分达到80分以上的中小规模畜禽养殖场，采取以奖代补形式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上限为猪场30万元/个、牛场30万元/个、羊场25万元/个、禽场25万元/个，奖励资金不高于实际建设投资的50%。2.支持未来猪场建设。每个项目区至少建设2个未来猪场。项目建成后，对按照未来猪场验收标准验收合格的生猪养殖场，采取以奖代补形式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上限为25万元/个，奖励资金不高于实际建设投资的50%。申报项目养殖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具有合法环评和用地手续，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两年内无重大动物疫病发生、无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在直连直报系统备案登记。
联系人：王刚，89133136
3、 智慧农业“四大行动”推广应用
为深入贯彻落实数字重庆建设部署，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推动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赋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2026年支持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北碚区、巴南区、江津区、永川区、南川区、綦江区、潼南区、荣昌区、璧山区、梁平区、城口县、垫江县、忠县、奉节县、巫山县、石柱县、秀山县、高新区等20个区县开展智慧农业示范建设。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农市发〔2024〕3号）、《重庆市智慧农业发展实施方案（试行）》（渝府办发〔2019〕111号）文件精神和数字重庆建设有关部署，编制市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方案，重点依托区域性优势特色农业，开展农业细分“产业大脑+未来农场”新模式建设，推进农业产业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着力培育一批技术新、落地实的智慧农（牧、渔）示范场，提升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农业数据信息支撑宏观管理、引导市场、指导生产的能力，促进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资金用于农业细分产业大脑、未来农场和智慧农业试验示范等方面的项目建设。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扎实推进全市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注重与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注重让农民充分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
联系人：万俊新，联系电话：89133213。
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市级资金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1〕9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开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的通知》(农机发〔2022〕3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加快弥补我市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的机械化短板，大力支持粮油、生猪、蔬菜和重要农产品机械化生产，促进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机具、丘陵山区适用小型农机、高端智能农机、绿色高效农机、自主研发机具的推广应用。进一步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切实助推农业全程机械化和现代化，保障我市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资金主要用于：一是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中央资金出现缺口时，市级资金首先用于按规定程序兑付机具补贴。二是支持区域农机化服务中心，粮食产地烘干中心(点)和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等建设，购置必要农机装备，支持开展农机事故应急演练等活动。三是支持开展农机购置补贴监管等农机化相关工作。
联系人：陈元杰  89133331。
五、推进种业振兴
为推进种业振兴，2026年支持荣昌区等22个区县实施农业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和种业基地发展与供种能力提升项目。
（一）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我市46家市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名单参见我委公告2020年第10号和2024年第9号）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利用，用于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相关的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种植饲养、设施设备改造维护等支出。
（二）种业基地发展与供种能力提升项目
[bookmark: _GoBack]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我市种业创新能力、供种能力、支撑能力，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用于种业基地发展与供种能力提升相关的基础设施设备完善、农作物制种繁种、品种试验鉴定与测试检测化验等支出。一是供种能力提升。支持黔江（生猪）、荣昌（生猪、水禽）3个国家级畜禽核心育种场改善种业生产基础设施。二是支撑能力提升。支持国家级种质创制平台（高新区）、国家级种猪质量监督检测机构（荣昌）、国家级DUS测试基地（高新区）、市级种薯质量检测机构（北碚）、区县级种子质量检测机构（巴南、南川、黔江）。三是发展能力提升。支持黔江、开州、璧山、九龙坡、江津、彭水、巴南、沙坪坝、武隆9个区县农作物地方特色物种品种提纯复壮、培育筛选、制种繁种与开发利用。由市种子站进行日常调度及绩效评价，当年实施效果不佳的，将取消后期补助。
6、 市级产业集群建设
2026年市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重庆肉兔和彭水红薯项目全产业链发展。
（一）重庆肉兔项目
为加快构建“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推动重庆肉兔产业发展，2026年支持在奉节、忠县、铜梁、永川等4个区县实施市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重庆肉兔项目。
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支持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设，完善屠宰加工、冷链物流设施设备，品牌培育与数字赋能，构建覆盖全链条的产业服务体系。
（二）彭水红薯项目
为加快构建“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推动彭水红薯产业发展，2026年支持在彭水、武隆、巫山、开州、荣昌等5个区县实施市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彭水红薯项目。
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支持生产基地标准化建设，提升农产品初加工、深加工、仓储冷链物流能力，加强品牌培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全产业链价值提升。
工作要求：一是按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管理工作规程》（农产综函〔2025〕9号）、《重庆市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管理办法》（渝农发〔2025〕48号）等有关规定执行；二是创新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收益分红、股份合作、带动就业等方式带动农民增收；三是市级财政资金不得“撒胡椒面”、搞平均分配；不得纳入整合资金范畴；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市政道路、农村公路、绿化养护和旅游设施等与主导产业发展无关的一般性建设；不得用于人员工资、场地租赁、管理费、项目咨询和论证评审费等一般性支出；不得用于培训、展销（营销）等环节中涉及一次性不易评价的支出；不得大量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农膜、饲料、兽药等一次性生产资料；不得大量购买办公或实验耗材。
联系人：喻丁香，89133340。
7、 市级产业园建设
为提升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园整体竞争能力，2026年支持长寿区、梁平区、巫山县、秀山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园进行项目储备和梯度培育。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现代化规模化种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智慧农业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完善提升、农产品认证与品牌培育、联农带农增收等方面。撬动其他投资不低于1：1的比例进行配套。
联系人：刘晓莉，89133406。
八、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示范园区建设
为深化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2026年支持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城口县建设一批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园区，探索农业产业合作新机制新模式。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项目区（县）结合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加快补齐短板，聚焦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重点支持产业基地、设施装备、农产品加工、质量品牌、科技支撑等方面建设。要突出财政奖补资金的公共属性，聚焦具有较强公益性、对产业发展具有牵引作用、对农民增收带动较强的环节和领域，充分撬动金融和社会资金参与园区建设。原则上对主体的直接补助不超过项目投资的30%，对单个主体的支持额度不超过奖补资金总额的20%。
联系人：曹蕾，89133310。
九、粮油作物机械化生产水平提升
（一）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提升试点
支持万州、涪陵、江津、永川、璧山、开州、梁平、丰都、垫江、忠县开展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提升试点，建设水稻育秧基础设施。资金主要用于：水稻育秧工厂和育秧点建设，按照不超过总投资的50%进行补助，其中智能化育秧工厂最高补助150万元/个，育秧点最高补助10万元/个。
（2） 机抛（插）秧-再生稻“种收同轨”机械化技术示范
支持长寿区、垫江县开展机抛秧-再生稻“种收同轨”机械化技术示范；支持永川区、开州区开展机插秧-再生稻“种收同轨”机械化技术示范。资金主要用于：引进、试验、示范先进的有序抛秧、宽窄行再生稻插秧、再生稻宽幅窄履带机收等机械设备；开展生产示范、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建设机抛（插）秧-再生稻“种收同轨”机械化技术示范基地，打造形成典型应用场景。
（三）玉米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支持巴南区、永川区、南川区、铜梁区、潼南区、梁平区、武隆区、云阳县、石柱县、秀山县开展玉米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资金主要用于：引进、试验、示范先进的播种、机收设备；开展生产示范、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建设玉米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基地，打造形成典型应用场景。
（四）油菜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
支持万州区、巴南区、长寿区、永川区、南川区、大足区、梁平区、忠县、云阳县、酉阳县开展油菜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资金主要用于：引进、试验、示范先进的播种、植保、机收设备；开展生产示范、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建设油菜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基地，打造形成典型应用场景。
（五）农用无人机应用场景示范
支持永川区开展农用无人机水稻生产应用场景示范；支持开州区开展农用无人机“油菜+水稻”生产应用场景示范；支持垫江县开展农用无人机水稻制种辅助授粉（无人机扬花）应用场景示范；支持奉节县开展农用无人机脐橙生产应用场景示范。资金主要用于：引进、试验、示范先进的农用无人机及其配套装备与技术；开展生产示范、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建设农用无人机示范应用基地，并总结形成一套模式化建设的研究报告。
联系人：陈科，89133970。
十、现代设施农业发展
聚焦重庆市设施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需求和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瓶颈，构建“1+N”重庆现代设施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即1个重庆市现代设施农业创新中心、N个区域性设施农业中试验证基地，形成集研发、中试、示范、推广于一体的成果创新转化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打造现代设施农业应用新场景，培育重庆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
（一）重庆市现代设施农业创新中心
建设重庆市现代设施农业创新中心，一期重点开展蔬菜花卉种质资源保护及设施专用品种选育、蔬菜花卉集约化育苗生产技术研究集成、盆栽花卉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集成、蔬菜花卉产品开发中试、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究、智能化育苗育秧技术研究集成等核心科技创新工作；开展设施农业数字化管控平台搭建、区域性设施农业中试验证基地建设技术指导等；形成适应重庆气候与产业需求的成套智慧生产技术体系。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现代设施农业“五新”（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模式等）研发、集成，以及连栋温室改造、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资源库和数据库建设，设施农业相关仪器设备购置等。
（二）区域性设施农业中试验证基地
支持北碚区、南川区、璧山区、开州区、奉节县、黔江区建设区域性设施农业中试验证基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模式等现代设施农业“五新”熟化、应用验证与示范推广。重点支持设施蔬菜新品种、高效轻简栽培技术、节能棚型结构和覆盖材料、温光设施环境调控、水肥一体化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棚内全程机械化作业、智能化管控等设施种植关键环节技术装备应用示范；自动化投喂、养殖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设施养殖关键环节技术装备应用示范。形成一批区域优势产业成套技术模式和典型案例。
联系人：赵红兵，89133275。


附表：2026年市级农业产业发展项目任务清单及绩效目标清单

